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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贸易的法律热点问题 
 

从美国对华太阳能电池双反案看原产地规则的应

用 

案件背景 

2011年11月8日，美国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（“双反”）

调查。这是美国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起的又一起贸易救济行动。 

2012 年 3 月 19 日和 5 月 16 日，美国商务部（DOC）分别公布了反补贴

和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，裁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征收

2.9%~4.73%的反补贴税以及 31.14%~249.96%的反倾销税。 

此次调查针对的是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电池，包括电池片（cells）和

组件/电池板（modules/panels）。组件/电池板是电池片组装后的产品，

实践中，组装地和电池片的生产地经常发生在不同的国家。组件/电池

板的原产地（country of origin）便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。透过

本案，我们可以对美国复杂的原产地规则窥探一二。 

美国原产地规则简介 

原产地规则是指一个国家（地区）为确定货物原产国（地区）而实施的

相关法律法规。美国的原产地规则极为复杂。理论上，美国原产地规则

使用统一的“实质改变”（materially changed）标准。实践中，由于

原产地的判定可能会对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、入境许可、配额、反倾销

和反补贴税等一系列问题产生重大影响。美国不同政府部门就不同目的

适用原产地规则时，又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具体标准。 

原产地规则的核心部分是原产地标准，即用以衡量某种产品“国籍”的

尺度。原产地标准将原产品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完全原产品，即完全使

用一国原料、零部件生产的产品；另一类是含有它国成份的原产品，即

全部或部分使用了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制成的产品。后者是比较容易引

起争议的。 

美国最高法院对“实质改变”的解释是：要求形成具有明显不同名称、

特性或用途的不同产品。具体应用时，实质改变标准被进一步细化为“税

目改变”标准、“增值百分比”标准和“加工工序”标准。上述三个标

准往往会交叉适用。 

由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特定产品征收的，因此产品原

产地的判定构成了双反调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双

反的调查机关在处理原产地问题时，有权不受海关决定的约束独立作出

判断。换言之，双反的调查机关认定的原产地与原产地证书中注明的原

产地未必相同。 

本案中的产品原产地争议 

本案的涉案产品是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电池，包括电池片和组件/电池

板。关于组件/电池板的原产地，具体涉及以下问题：（1）在中国生产

的电池片，如果在第三国组装成组件/电池板，原产地是中国还是第三

国；（2）在第三国生产的电池片，如果在中国组装成组件/电池板，原

产地是中国还是第三国。 

申请人主张，所有从中国进口的组件/电池板都应当纳入征税范围，无

论所包含的电池片是否在中国生产；第三国生产的组件/电池板，如果

包含的电池片是在中国生产的，也应当纳入征税范围。 

应诉方认为，申请人的主张体现了相互冲突的原产地规则；包含中国生

产的电池片的组件/电池板，才应当纳入征税范围。 

美国商务部在本案中对原产地规则的应用 

针对本案的原产地争议，DOC 同样采用实质改变标准来判断组件/电池板

的原产地。在判断实质改变是否发生进而认定原产地是否改变时，DOC

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：（1）被加工的产品与加工前的产品相比，

是否属于不同种类的产品；（2）产品的主要成分/部件是否发生了实质

改变；（3）加工的程度。本案中，DOC 的分析如下： 

 　产品种类：本案的涉案产品同时包含电池片和组件/电池板，二者

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。 

 　主要成分/部件：由于组件/电池板的功能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，

这一过程发生在电池片上，因此其主要部件是电池片。将电池片加工成

组件/电池板没有实质改变电池片的主要特性（物理特性和用途）。 

 　加工程度：从生产步骤、要素投入、所需研发和加工时间来看，

组件/电池板的组装相对而言并不构成实质加工。 

DOC 进行上述分析后认为，组件/电池板的组装并未对电池片构成实质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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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，因此并未改变原产地。换言之，组件/电池板的原产地取决于电池

片的生产地。 

具体而言，在中国生产的电池片如果在第三国组装成组件/电池板，组

件/电池板的原产地是中国；在第三国生产的电池片如果在中国组装成

组件/电池板，组件/电池板的原产地是第三国。 

申请人的主张，体现了相互冲突的原产地标准，因此是不成立的。反倾

销和反补贴调查中，产品只能有一个原产地。 

美国商务部针对本案原产地问题提出的程序性要求 

DOC 的上述结论意味着全世界任何国家（地区）向美国出口的组件/电池

板都有可能被纳入征税范围；同时也意味着，即便是从中国进口的组件

/电池板，有可能不在征税范围之内。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相关机构对组

件/电池板签发的原产地证明未必与 DOC 的认定一致。因此，对美国海

关而言，判断进口组件/电池板是否原产于中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。

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很有可能漏征或误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。 

DOC 显然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实践操作问题以及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避

问题。DOC 与美国海关协商后的解决办法是，要求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

通过签署声明文件的方式来证明进口/出口的产品不包含中国生产的电

池片。换言之，DOC 要求相关企业自觉申报原产于中国的组件/电池板；

如果组件/电池板不包含中国生产的电池片，只需要签署并在报关时持

有声明文件，并在美国海关明确提出要求时（抽查时）将其作为报关文

件的一部分提交给美国海关。 

DOC 在反倾销初裁中公布了声明文件的格式文本，包括进口商声明和中

国出口商声明。美国进口商对于每笔进口货物需要在报关时签署进口商

声明（Importer Certification）；中国出口商对于每笔出口货物需要

在发货时签署出口商声明（Exporter Certification），并提供一份给

美国进口商。 

上述文件需要由企业相关负责人来签署，而不能由报关代理来签署。声

明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：（1）声明进口/出口的组件/电池板不包含

中国生产的电池片；（2）声明保留了足够的文件和资料可以证明上述声

明；（3）如果被发现没有签署声明文件或上述声明不属实，要按最高税

率缴纳反倾销和反补贴税；（4）同意 DOC 可能进行的实地核查（仅针对

中国出口商）。 

此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进口商进口的组件/电池板可能部分包含中国生产

的电池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进口商未能识别出该部分组件/电池板

的价值，DOC 要求美国海关按照报关进口的所有组件/电池板的总价值并

适用最高税率征税。 

对中国太阳能企业的启示 

DOC 认定太阳能组件/电池板的原产地取决于所包含的电池片的生产地。

对中国太阳能企业而言，如果 DOC 裁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率是企业所

不能承受的，从第三国采购电池片并在中国组装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。

DOC 已经在初裁中明确指出，在第三国生产的电池片如果在中国组装成

组件/电池板，不属于征税范围。当然该结论需要 DOC 终裁的最终确认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企业在生产组件/电池板时，可能针对美国市场和其他

市场采用不同来源的电池片，我们建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或者至少在会

计核算中区分不同来源的电池片。如果企业没有做上述区分，就需要在

美国报关时识别出包含中国生产的电池片的组件/电池板的价值，对企

业而言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。但无论如何，企业需要妥善保留相关资料

以防 DOC 的实地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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